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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4 年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，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

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

案》《四川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精神，完善我省普通高校

分类考试招生制度，现就做好 2024 年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

生（简称高职单招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优化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方式，实现统一报名、统一命题、

统一考试、统一评卷、统一录取，规范高职单招行为，向学生提

供多种选择，让学生更加公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，确保高职单招

工作规范有序，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和治理能力，促进职业

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优化考试招生方式

（一）计划管理。科学核定招生学校年度招生总计划和高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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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招计划，适度调整高职单招计划比例。省内高校当年高职单招

计划数，原则上不低于学校上年高职（专科）招生总计划的 55%，

不超过学校上年高职（专科）招生总计划的 70%。招收中等职业

学校毕业生的计划数，原则上应达到高职单招计划数的 50%以

上。

（二）考试科目。高职单招考试分为文化考试和职业技能综

合测试，实行全省统一命题。试卷及答题卡按招生对象分为针对

普通高中毕业生的“普高类”和针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“中

职类”。文化考试科目为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三科，普通高中毕业

生职业技能综合测试内容包括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，中等职业学

校毕业生职业技能综合测试重点考查职业技术理论知识（文化艺

术类考生参加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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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近三年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、“十四

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、职业教育国家在线精品课程、国家

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、国家级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

训基地培育项目、省级产教融合示范项目、省级现代产业学院等

成果之一的学校。

对近三年查实存在重大违规招生、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重大

意识形态安全事件、重大违规就业行为、重大违规组织实习等问

题的学校，实行一票否决。今后年度，根据以上情况，对考点学

校进行动态调整。

对无考点学校的市（州），由相关市（州）招生考试机构代

设考点，并代为组织开展文化考试和职业技能综合测试。

（五）试卷评阅。高职单招文化考试和职业技能综合测试答

卷实行全省统一评阅，考生成绩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公布。

（六）志愿填报。考试成绩公布后，考生登录省教育考试院

网站，按网站提示和有关要求填报学校志愿和专业志愿，学校志

愿设置为 9 个平行志愿，每个学校志愿内设 6 个专业志愿及专业

调配志愿。

（七）录取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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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考生，根据其文化考试成绩和职业技能综合测试成绩的总

分，按“位次优先，遵循志愿，一轮投档”的办法投档，供学校

审录。

高职单招的报名方式、志愿填报、命题管理、考试组织、评

卷管理、录取实施等具体办法，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制定并公布。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高职单招是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地、各校要加强对高职单招工作的领导。各级

教育主管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要切实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分

工，压实监管责任，组织做好辖区内高职单招政策宣传解读、过

程监管、违纪违规问题处置及有关协调配合工作。各招生院校是

高职单招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和统

筹协调，明确工作职责，落实工作责任，按有关要求组织实施好

高职单招宣传、录取等工作。各考点要建立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

的领导小组，成立高职单招工作专班，认真落实考试准备、校园

安全、考场秩序、后勤保障、保密规定等方面责任，确保高职单

招工作平稳顺利。

（二）加强招生宣传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、

各招生院校和高中阶段学校要及时、主动、准确、全面做好高职

单招政策解读、信息咨询和温馨提示等服务工作，通过新闻媒体、

招生考试网站等途径发布信息，确保考生和家长对我省高职单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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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策、办法应知尽知。要坚持以考生为本，增强服务意识，及

时耐心解答考生的咨询。要认真做好信访咨询，密切关注网络舆

情，妥善处置突发事件。

（三）严格责任追究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大对高职单招

违规招生行为的查处力度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

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6

号）等法律法规，从严查处违规招生行为。对违反招生纪律的招

生院校，要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

依法依规给予其减少招生计划或者暂停招生、停止招生等处理，

并追究学校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

法机关处理。教育厅、省教育考试院将进一步加大对高职单招违

规招生行为的监督，对违规招生行为以“零容忍”态度坚决予以

查处。

四川省教育厅

2023 年 9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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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